
证券登记业务电子平台服务协议 

（债券承销机构或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人适用版） 

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为规范证券登记业务电子平台相关操作，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作、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本协

议。  

第一条  甲方作为债券承销机构或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理

人可通过证券登记业务电子平台（以下简称 “平台 ”）办理债券及

资产支持证券的权益分派和持有人名册数据查询等业务。  

第二条甲方在签订本协议后可向乙方申领数字证书。数字

证书是甲方进入平台的唯一有效身份识别证件，通过甲方数字证

书在平台上进行的一切操作均视为甲方正式有效的业务行为。乙

方通过平台对甲方进行的任何信息传输均视为正式合法有效的

信息送达。甲乙双方上述操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作为处理业

务的有效凭据。  

第三条甲方的权利：  

(一）  按规定通过平台进行指定业务的办理；  

(二）  按规定通过平台进行数据信息查询；  

(三）  依法使用乙方提供的数据资料。  

第四条甲方的义务：  



(一）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乙方的各项业务规定，不得

进行任何违法违规或危害平台安全运行的操作；  

(二）  保证自身通过平台提交的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完

整；  

(三）  妥善保管和使用数字证书；  

(四）  发现数字证书被非法使用时及时通知乙方；  

(五）  在申办业务过程中，及时跟踪关注业务办理的进程。 

第五条乙方的权利：  

(一）  根据业务需要确定平台上开展的业务范围及其相关

办理流程；  

(二）  根据业务需要对平台系统进行维护、升级、改造；  

(三）  在甲方违反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时，有权单方限制或停

止其使用平台的权限；  

(四）  在平台不能正常运作时，为保证甲方业务顺利完成而

有权采用其他替代方式提供服务。  

第六条乙方的义务：  

(一）  根据甲方的操作申请，通过平台提供远程信息查询及

其他规定的服务；  

(二）  在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及时准确地处理甲方发送的

业务指令。  

(三）  向甲方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并在乙方网站公布业务内

容、规则介绍、热点解答等内容。  



(四）在收到甲方针对业务反映的问题时，及时进行调查并

告知甲方调查结果。  

第七条凡使用甲方数字证书在平台进行的任何操作，产生

的后果均由甲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甲方因违反第四条所述义务

而对自身、乙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害，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第八条乙方对甲方通过平台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合法性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乙方对甲方网络信息传输

不及时、输入界面储存失败、接收指令信息不正常（包括信息内

容不明、存在乱码、不完整）等情况产生的业务风险不承担保证

责任。因不可抗力、意外事故、技术故障或其他非乙方所能控制

的异常情况导致平台相关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而造成甲方损失的，

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九条甲乙双方就本协议的效力、解释或履行发生任何争

议，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乙方所在地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争议解决过程中，除双方有争议的部分外，

本协议应当继续履行。  

第十条本协议任何条款如因任何原因而被确认无效，都不

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第十一条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二条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本协议签署地点：  

 

 

 


